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博士候選人資格審查及評鑑辦法 

84年 12 月 11 日系所務會議公布 

 87 年 10 月 31 日系所務會議修正公布 

90 年 1 月 15 日院系務會議修正通過公布 

91 年 9 月 10 日院系務會議修正通過公布 

93 年 3 月 15 日院系務會議修正通過公布 

98 年 1 月 9日院系務會議修正通過公布 

98 年 5 月 4日院系務會議修正通過公布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系，為審查博士候選人之

資格及評鑑，特訂定本辦法，於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結束前已通

過第一次評鑑者，其評鑑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二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符合下列條件者，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一、申報學位論文題目。 

二、修畢畢業學分。 

三、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審查考試。 

第三條    本系博士候選人於畢業前，由本系針對其學業、研究情形及發表著

作進行二次評鑑。 

第四條    本系博士候選人申報學位論文題目及修畢學分，得申請第一次評

鑑；第一次評鑑及格後，於次學期始得申請第二次評鑑。 

第五條    本系博士候選人申請第一次及第二次評鑑時，於第一次應提出經指

導教授認可之學術刊物已受刊載或經證明審查通過之一篇論文；於

第二次應提出前述標準之二篇論文。 

第六條    本系博士候選人資格審查考試及評鑑，由評鑑委員會負責。 

前項評鑑委員會由系主任召集，指導老師、中心代表 2至 3 名、及

專家學者 2 至 3 名組成。 

第七條    本系博士候選人評鑑程序如下： 

一、每年五月二十日及十二月二十日前，由博士候選人填送申請

表，並繳交學業成績單、具體研究及發表之著作，向本系提出

請。 

二、系辦公室於接受申請後，應即將申請評鑑之書面資料送交評鑑

委員會。 

三、評鑑委員會於收到評鑑書面資料後三週內舉行評鑑，申請人應

如期出席，接受評鑑。 

四、評鑑委員會應於每年六月三十日及一月三十日前評鑑完畢，並

將結果送交系主任及申請人。 



第八條    本系博士候選人第一次評鑑項目如下： 

一、歷年修課紀錄。 

二、參與研究。 

三、發表著作。 

四、學位論文準備進度（學位論文計畫書）。 

第九條    本系博士候選人第二次評鑑項目如下： 

一、參與研究。 

二、發表著作。 

三、學位論文完成進度（至少須完成學位論文之一半）。 

第十條    評鑑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各項配分如下： 

一、參與研究（參與研究計畫或學術研討會）占 20 分。 

二、發表著作占 40 分。 

三、學位論文準備或完成進度占 40 分。 

第十一條  評鑑委員會應對申請人作成及格或不及格之評定，並提出改進建議。 

第十二條  申請評鑑被評定為不及格者，得補充資料敘明理由，於該學期結束

前請求評鑑委員會再議，再議以一次為限，即告確定。 

前項再議因學期結束而無法處理時，得延展至次學期開學後一個月

內完成。再議時，評鑑委員至少須更換二人。 

第十三條  評鑑結果確定不及格者，得於二學期後再次提出評鑑申請。 

第十四條  本系博士候選人未依本辦法申請評鑑，並經至少二次評鑑評定為及

格者，不得提出論文，進行論文發表會及學位考試口試程序。 

第十五條  除有正當事由外，未完成二次評鑑者，不得申請休學。 

第十六條  本辦法經院系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定期實施。 

自九十七學年度第二學期起適用。 


